择优评分表
	择优条件
	有效证明材料
	评分标准

	有效业绩证明
	提供2022年1月1日至今，单一竞赛或活动项目实际结算金额30万元（含）人民币以上的业绩材料。

2.①协议关键页包含合同双方名称、服务内容、合同期、单项结算金额、双方签章的页面；②每份合同须附履约期间的结算发票。至多提供5份业绩证明材料，可优先提供为央企提供竞赛/活动策划组织服务的业绩。
	1.为国/央企提供竞赛或活动策划组织服务的业绩，每份有效业绩证明得2分，最高得分10分。

2.为其他单位（不含国/央企）提供竞赛/活动策划组织服务的业绩，每份有效业绩证明得1分，最高得分5分。


注：

①至多提供5份业绩证明材料，可优先提供为央企提供竞赛/活动策划组织服务的业绩，总分最高10分。

②排名原则：按照总分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名；如存在总分一致的情况，优先选择为央企提供竞赛/活动策划组织服务的业绩得分高者，为其他单位（不含央企）提供竞赛/活动策划组织服务的业绩其次；若仍存在并列情况，再以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的高低确定先后顺序。

